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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80   900930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普天 沪普天 B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09 

 

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起诉。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。 

 涉案的金额：人民币 120,000,000 元及利息。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双方已达成初步和解意向，本次公告的诉

讼事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。 

     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被告一”）收到上海市第一

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原告”或“平安银行上海分

行”）诉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告二”）的金

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开庭传票等材料。 

目前，本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正在进行良好沟通，已达成初步的和解意向，并正在

积极推进和解方案。 

（一）原告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

（二）被告一：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被告二：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三）受理机构名称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二、本次诉讼的案件事实、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

（一）案件事实及理由 

2015 年 12 月 1 日，被告一与原告签订《综合授信额度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额度合同”）。

合同约定，原告同意给予被告一综合授信额度 3 亿元，额度期限一年。2016 年 3 月 23 日至

8 月 26 日期间，被告一与原告签订了四份《贷款合同》，原告向被告一总共发放贷款 1.2 亿

元。被告二对《额度合同》项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等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。现根据

《额度合同》、《贷款合同》的约定，被告一已构成违约，因此原告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

民法院。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银行贷款本金、贷款利息及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，

并判令被告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本次公告的诉讼若本公司败诉，本公司将承担还款责任。目前，本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

分行已达成初步和解意向，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。本公司将及时关

注和了解本案情况，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要求，及时披露诉讼

事项及其进展情况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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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2 月 17 日 

  

报备文件 

（一）民事起诉状。 

（二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。 


